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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的情况下
,

教唆犯所处的犯罪阶段问题
,

刑法理

论上存在三种观点
:

( 1) 预备说
。

( 2) 未遂说
。

(3 )既遂说
。

我们同意上述三种观点中的未遂说
。

为了阐述我们的观点
,

首先
,

让我们回顾历史上的共

犯从属性理论和共犯独立性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

共犯从属性理论认为犯罪之所以应当受刑罚处罚
,

就在于其行为破坏了一定 的 法 律 规

范
。

共犯从属性理论把共同犯罪人分为实行犯
、

教唆犯和帮助犯
,

认为实行犯直接实施犯罪

行为和破坏法律规范
,

是共同犯罪的主犯 , 其他共同犯罪人都不具有直接实施犯罪和破坏法
_

律规范的行为
,

都是附属于实行犯的犯罪行为
,

没有其独立性
,

是共同犯罪的从犯
。

共犯从
-

属性理论不把教唆行为视为破坏法律规范的犯罪行为
,

教唆犯的应受惩罚性的前提是在其教

唆下
,

实行犯实施了破坏法律规范的犯罪行为
。

因此
,

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从属于实行犯
,

其

听处的犯罪阶段完全取决子实行犯
。

在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的情况下
,

实行

犯没有着手实行犯罪
,

而着手是划分预备和未遂的标志 ; 所以
,

在这种情况下
,

教唆犯处于

犯罪的预备阶段
。

根据客观主义的犯罪阶段理论
,

着手实行以前的行为
,

属于刑法所不禁止

的范围
,

因而犯罪的预备行为不认为是犯罪
。

所以
,

处于预备阶段的教唆犯不构成犯罪
,

也

不应加以处罚
。

共犯独立性理论认为犯罪之所以应当受刑罚处罚
,

就在于其行为人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

性
。

共同犯罪和单独犯罪一样
,

都是犯罪人格的客观化
,

每个共同犯罪人具有同等的人身危险

性
。

教唆犯完全独立于实行犯的实行行为
,

教唆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
。

所以
,

教唆犯的犯罪阶段不以实行犯为转移
,

其教唆行为一经实施终了
,

无论实行犯是否实行教唆

犯所教唆的犯罪
,

教唆犯都是犯罪既遂
。

可以认为
,

预备说是共犯从属性理论的观点
,

既遂说是共犯独立性理论的观点
。

两者之

所以不能正确地解决在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的情况下
,

教唆犯所处的犯罪阶

段问题
,

就在于共犯从属性理论和共犯独立性理论都 没有科学地揭示教晚犯的本质特征
。

共

犯从属性理论否定教唆犯的独立性
,

表现为客观主义 , 共 犯 独 立 性理卜 否定教唆犯的从属

性
,

表现为主观主义
。

我们则坚待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 认为教唆犯是独立性和从属性

的统一
,

由此阐发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的特殊地位
。

厂 从主观方面说
,

教唆犯具有徽唆他人犯罪的故意
。

教唆犯这种对教唆他人犯罪的危害结

某的积极追求并希望或者放任其发生的心理状态
,

正是教唆犯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
。

从

客观方面说
,

教唆犯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
,

这一教唆行为是其主观恶性见之于客观的东
-



西
,

是属于教唆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

按照共犯从属性理论
,

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只能是

州J法分则所规定的实行行为
。

教唆犯 的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是实行犯在其教唆下所实拖的实

行行为
,

而教唆行为和预备行为
,

不是直接破坏法律规范的犯罪行为
,

不属于犯罪构成的客

观要件
。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
,

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并不限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实行

行为
。

例如教 `俊行为和预备行为
,

在刑法总则中加以规补 从布使教唆犯和预备犯在犯罪构
成客观方面得到补充

。

因此
,

我们认为教唆行为之作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正是教唆犯的独立

性 的体现
。

如果仅限于此
,

我们就会从教唆犯的独立性得出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

罪 的情况下
,

教唆犯处于既遂阶段的结论
。

问题在于
,

教唆犯不仅具有独立性
,

而且具有从属

性 听谓教唆犯 的从属性是指教唆行为毕竟不是实行行为
,

教唆犯的犯罪 目的的最终实现还有

赖于实行犯的实行行为
。

因此
,

实行犯的实行行为对于教唆犯来说
,

是其教唆行为的结果
。

确切

地说
,

教唆犯的教唆行为和实行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

这正是教唆犯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

础
。

应该指出
,

教唆行为虽然是教唆犯的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

但只有当它和刑法分则所规

定的实行行为结合起来
,

才能构成犯罪
。

因此
,

教唆犯从属于教唆犯所教唆的实行行为
,

没

有 自己独立的罪名和具体的刑罚
。

按照共犯独立性理论
,

教唆犯完全独立于实行犯的实行行

为
,

教唆犯构成独立的犯罪
,

不受实行犯的影响
。

而根据我国刑法理论
,

教唆犯犯罪构成的

客观要件是教唆行为和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的有机结合
,

这正是教唆犯 的 从 属 性的体现
。

以

上对教唆犯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论述
,

说明教唆犯的本质特征是独立性 和 从 属 性的统

从教唆犯是独立性和从属性的统一出发
,

必然得出在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

罪的情况下
,

教唆犯是犯罪未遂的结论
。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
: “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

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

得逞的
,

是犯罪未遂
。 ” 由此可知

,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具有三个特征
:

一是已经着手实

行犯罪
,

二是犯罪没有得逞
,

三是犯罪没有得逞的原因在于意志以外的原因
。

教唆犯首先具

有独立性
,

教唆行为是教唆犯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
。

所以
,

教唆犯的着手实行犯罪是指教唆

犯把教唆他人犯罪的 目的付诸实施
,

而不取决于实行犯是否着手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
。

教唆犯不仅具有独立性
,

而且具有从属性
,

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是教唆行为的犯罪结果
,

只有

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成为教唆犯的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

在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所教唆

的犯罪的情况下
,

教唆犯所预期的教唆结果没有发生
,

也就是说
,

教唆犯没有得逞
。

而且
,

教唆犯之所以没有得逞是由于实行犯违背教唆犯的意志而没有实行其所教唆的犯罪
,

这对教

唆犯来说是意志以外的原因
。

所以
,

在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的情况下
,

教唆犯

完全符合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的三个特征
。

在刑法理论上
,

犯罪未遂可以分为实行终了的未

遂和未实行终了的未遂
。

所谓实行终了 的未遂
,

是犯罪分子已将他认为实现犯罪目的所必要

的全部行为都实行终了
,

但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
。

所 谓 未 实 行终了的未

遂
,

是犯罪分子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将他认为实现犯罪目的所必要的全部行 为 实 行 终

了
,

因而没有得逞
。

显然
,

在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的情况下
,

教唆犯是实行

终了的未遂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

教唆犯已将其教唆行为实行终了
,

只是由于实行犯没有实

行其所教唆的犯罪这一意志以外的原因
,

才未发生教唆犯所预期的犯罪结果
。

我国刑法第二

十条第二款规定
: “ 对于未遂犯

,

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

刑法第二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
: “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

对于教唆犯
,

可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分



两者的处罚
,

都是从轻或者减轻
,

这正是在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的情况下
,

教唆犯是犯罪未遂的法律依据
。

有些同志认为在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的情况下
,

教唆犯成立犯罪
,

但并

不属于犯罪发展中的任何一个阶段
。

我们则认为
,

在教唆犯的教唆行为实施终了的情况下
,

如果实行犯实行了其所教咬的犯罪
,

是教唆哎遂
。

对于既遂的教唆犯
,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

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

如果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

所教唆的犯罪
,

是教唆未遂
。

对于教唆的未遂犯
,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

如果在实行犯实行其所教唆的犯罪以前
,

或者在实行犯实行其所教

唆的犯罪的过程中
,

甚至在实行犯将其所教唆的犯罪实施终了而犯罪结果未发生以前
,

教唆

犯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
,

是教唆中止
。

对于教唆的中止犯
,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

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

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

综上所述
,

在实行犯没有实行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的情况下
,

教唆犯处于犯罪发展的未

遂阶段
,
我们称之为教唆犯的未遂

。

保护版权始于何时何国

邹身城

版权
,
目前在许多国家里都受到法律保护

。

过去一 般的说法是版权制度从西 方 传 入 我

国
。

通常认芳属 于西欧文艺复兴以后 的产物
,

流行于第一产业革命时期
,

与专利权
、

商标权

等
,

合称为
一

“ 知识产权
” 。

其实
,

中国的印刷出版事业兴起的时间比西方早得多
,

为什么中国本身长期 没有版权制

度
,

而必须到了近代才受到西方影响
,

从而传进保护版权的制度来呢 ? 这不能不令人怀疑
。

经过探索
,

终于在古文献 中
,

找到了铁的证据
,

雄辩地证 实了版权制度首创于中国
。

宋代眉山
、

程 氏刊本 《东都事略” 牌记云
, “ 眉山程舍人宅刊行

,

弓申牛补
.

不诊早俘尹
陆心源 《郁宋楼藏书志》 及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有记录

。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施行版权

的最早资料
。

.

根据上迷这个重要例证
,

清代 目录孚家叶德辉在所著《书林清话》 中
,

对我国古代的版权

制度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
,

指 出从宋代起我国就有了官府具状
、

禁止翻刻的具体史料
。

此后

历代相继不绝
。

事实
.

证明
,

我国的版权制度受到法律保护
,

涯远流长
。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版权 制度 的

国乳
·

_


